附件1

[bookmark: _GoBack]包头市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任务分工方案

	重点任务
	工作措施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落实单位

	一、严禁违规占用耕地绿化造林
	1．严格执行土地管理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种植苗木、草皮等用于绿化装饰以及其他破坏耕作层的植物。
	市林草局
	市自然资源局、市农牧局、市住建局
	各旗县区人民政府、稀土高新区管委会

	
	2．违规占用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造林的，不予核实造林面积，不享受财政资金补助政策。
	市林草局
	市财政局
	

	
	3．要根据资源禀赋，合理制定绿化造林等生态建设目标。
	市林草局
	
	

	
	4．退耕还林还草要严格控制在国家批准的规模和范围内，涉及地块全部实现上图入库管理。
	市林草局
	市发改委、市自然资源局
	

	
	5．立即停止正在违规占用耕地绿化造林的行为。
	市林草局
	市自然资源局、市农牧局
	

	二、严禁超标准建设绿色通道
	6．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交通项目建设、设计、施工等单位在规划、设计阶段，科学选线、布线，严格执行相关规范标准，将占用土地特别是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情况作为方案比选论证的关键指标。严格控制铁路、公路两侧用地范围以外绿化带用地审批，道路沿线是耕地的，两侧用地范围以外绿化带宽度不得超过5米，其中县乡道路不得超过3米。
	市交通运输局
	市发改委、市自然资源局
	各旗县区人民政府、稀土高新区管委会

	
	7．立即停止铁路、国道省道（含高速公路）、县乡道路两侧用地范围以外违规占用耕地超标准建设绿化带的行为。
	市交通运输局
	市发改委、市自然资源局
	





	重点任务
	工作措施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落实单位

	二、严禁超标准建设绿色通道
	8．不得违规在河渠管理范围及水库等水利工程管理以外占用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超标准建设绿色通道。
	市水务局
	市自然资源局、市林草局、市农牧局、市住建局、市生态环境局
	各旗县区人民政府、稀土高新区管委会

	
	9．今后新增的绿色通道，要依法依规设计、建设和管理，确需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应履行永久基本农田占用报批手续。
	市交通运输局
	市自然资源局、市水务局、市农牧局、市林草局、市发改委、市生态环境局
	

	
	10．交通、水利工程建设用地范围内的绿化用地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其中涉及占用耕地的必须做到占补平衡。
	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务局
	市自然资源局、市农牧局、市发改委、市财政局
	

	三、严禁违规占用耕地挖湖造景
	11．禁止以河流、湿地、湖泊治理为名，擅自占用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挖田造湖、挖湖造景。不准在城市建设中违规占用耕地建设人造湿地公园、人造水利景观。确需占用的，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和规划许可手续。未履行审批手续的在建项目，应立即停止并纠正；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要限期恢复，确实无法恢复的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补划。
	市发改委、市水务局、市林草局、市住建局
	市生态环境局、市自然资源局、市农牧局
	各旗县区人民政府、稀土高新区管委会

	四、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扩大自然保护地
	12．结合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相关工作要求，明确新建自然保护地边界，按照要求安排生态退耕。对国家和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地核心区范围内的永久基本农田，在能够完成补划的前提下，可在永久基本农田整改补划工作中申请调出。
	市林草局、市自然资源局
	
	各旗县区人民政府、稀土高新区管委会

	
	13．自然保护地以外的永久基本农田和集中连片耕地，不得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允许生态保护红线内零星的原住民在不扩大现有耕地规模前提下，保留生活必需的少量种植。
	市自然资源局
	市生态环境局、市农牧局
	

	五、严禁违规占用耕地从事非农建设
	14．加强农村地区建设用地审批和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管理，坚持农地农用。不得违反规划搞非农建设、乱占耕地建房等。
	市自然资源局、市农牧局
	
	各旗县区人民政府、稀土高新区管委会

	
	15．巩固“大棚房”问题清理整治成果，强化农业设施用地监管。加强耕地利用情况监测，对乱占耕地从事非农建设及时预警，构建常态化监管机制。
	市农牧局、市自然资源局
	
	




	重点任务
	工作措施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落实单位

	六、严禁违法违规批地用地
	16．批地用地必须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凡不符合国土空间规划以及不符合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和国家产业政策的建设项目，不予批准用地。各地不得通过擅自调整县乡国土空间规划规避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审批。各项建设用地必须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报批，按照批准的用途、位置、标准使用，严禁未批先用、批少占多、批甲占乙。
	市自然资源局
	市发改委、市工信局、市住建局、市交通运输局
	各旗县区人民政府、稀土高新区管委会

	
	17．严格临时用地管理，切实履行复垦义务，不得超过规定时限长期使用。切实减少临时用地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开展耕作层土壤剥离利用对临时用地进行复耕。
	市自然资源局
	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务局
	

	
	18．对各类未经批准或不符合规定的建设项目、临时用地等占用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的，依法依规严肃处理，责令限期恢复原种植条件。
	市自然资源局
	市农牧局
	

	七、全面开展耕地保护检查
	19．各旗县区政府和稀土高新区管委会组织有关部门，结合2016—2020年耕地保护期末考核工作，对本地区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情况进行全面检查，严肃查处违法占用和破坏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的行为，对发现的问题限期整改。市自然资源局、市农牧局、市统计局按照《包头市旗县区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办法》进行全面检查，并将违规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开展绿化造林、挖湖造景、非农建设等耕地“非农化”行为纳入考核内容，加强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要严肃追究责任。
	市自然资源局
	市农牧局、市统计局
	各旗县区人民政府、稀土高新区管委会

	八、严格落实耕地保护责任
	20．全市各级人民政府要承担起耕地保护责任，对本行政区域内耕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及年度计划执行情况负总责。要健全耕地保护共同责任机制，对履职不力、监管不严、失职渎职的领导干部，依纪依规追究责任。对违反本通知规定的行为立即纠正，坚决遏制新增问题发生。各旗县区政府和稀土高新区管委会于2021年1月20日前将国办发明电〔2020〕24号文件和自治区方案的落实情况报市人民政府，并抄送市自然资源局、市农牧局。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履行耕地保护责任。
	市自然资源局
	市农牧局、市发改委、市工信局、市财政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建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务局、市统计局、市林草局
	各旗县区人民政府、稀土高新区管委会



